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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人社劳〔2023〕24号

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推广使用

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

订立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

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，根据

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印发<关于维护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八项工作机制>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

〔2023〕97号）的要求，为更好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

权益，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用工，决定在我市推广使用《新就业形

态劳动者合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（试行）》。请各地认真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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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培训，准确理解《指引》内容，加强对平台用工的指导，分

类指导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方式，稳妥有序推动《指引》应用，

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发生，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

劳动保障权益，促进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。

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年 8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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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

订立指引(试行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

动者合法权益，引导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法订立劳动合

同、书面协议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本指引供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、

书面协议时参考。

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，是指线上接受互联

网平台根据用户需求发布的配送、出行、运输、家政服务等工作

任务，按照平台要求提供平台网约服务，并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

者。本指引所称企业是指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。

第二章 订立的原则、形式和效力

第四条 企业要根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，综合考虑新

就业形态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、劳动过程

受管理控制程度、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和劳动纪律及奖惩

办法、工作的持续性、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，与符

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，与不完

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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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、书面协

议，要遵循合法、公平、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

第六条 企业要如实告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完成平台网

约服务有关的情况，有权了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订立劳动合同

或书面协议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如实说

明。

第七条 劳动合同、书面协议由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协

商一致，并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。采用纸质形式订立的，

由企业和劳动者各执一份。采用电子形式订立的，应当符合法定

要件，企业要确保劳动者可以使用常用设备随时查看、下载、打

印完整内容。

第八条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、书面协议具有约束力，各方

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。变更劳动合同、书面协议以

及企业修订与履行劳动合同、书面协议直接相关的制度规则和平

台算法，要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。

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

第九条 企业应当与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

劳动者依法订立劳动合同，不得以诱导、欺诈、胁迫等方式与新

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等减损劳动者权益。已建立劳动关

系，未同时订立劳动合同的，企业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

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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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劳动合同应当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基本信息、

劳动合同期限、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、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、劳

动报酬、社会保险、劳动保护等事项，可以约定试用期、培训、

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。

第十一条 平台企业采取合作用工方式，由平台用工合作企

业招用劳动者并组织其提供平台网约服务的，可与平台用工合作

企业就保障劳动者权益签订专项协议或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各自

应承担的责任。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向劳动者如实说明与平台企

业约定的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事项，可将与平台企业订立的保

障劳动者权益的专项协议作为订立劳动合同的附件。

第四章 书面协议的订立

第十二条 平台企业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

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，可以在劳动者注册平台个人账户

时订立，也可以在劳动者执行工作任务前订立。

第十三条 书面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平台企业和劳动者的基

本信息、订单推送与确认、报酬、服务时间与休息、职业保障以

及协议的变更、解除和违约责任、争议解决等事项。

第十四条 平台企业委托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不完

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人力资源管

理服务的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以作为第三方，与平台企

业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协商订立三方书面协议，在协议中明确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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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平台企业委托承担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服务职责。订立三方书面

协议，不改变平台企业应当承担的用工主体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平台企业应当遵守行业管理规定用工，与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依法合规订立劳动合同、书面协议。

第十六条 个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适用

本指引。

附件: 1.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参考文本

2.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书面协议参考文本

3.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书面协议参考文本(三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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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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